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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泉 州 市 人 事 局 

 

泉人核〔2004〕30号 
                                                          
  

关于认真做好 2004 年“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 

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和“省优秀教师”、 

“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市）人事局、教育局、教育工会、教育基金会，市直

各学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加大实施

“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进一步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献身教育事业，不断推进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人事部

和教育部决定于 2004 年教师节期间联合表彰“全国模范教师”

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教育部决定表彰“全国优秀教

师”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省人事厅和省教育厅决定联合

表彰“省优秀教师”和“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现将推荐评选工

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表彰名额共 108 名。其中，“全国模范教师”2名，

“全国优秀教师”8 名，“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1 名，“省优秀

教师”87 名，“省优秀教育工作者”10 名。经研究，现将推荐评

选名额分配给各县（区、市）和市直单位（见附件一）。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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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选范围、评选条件、评选方法、奖励方式以及申报材

料等按照省教育厅和省人事厅《关于认真做好 2004 年“全国模

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和“省优秀教师”、“省优

秀教育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闽人发[2004]71 号，见

附件二）及省教育厅《关于认真做好 2004 年“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闽教人[2004]63

号，见附件三）规定执行。 

三、为确保推荐为全国表彰奖励对象的质量，我市决定将全

国表彰的名额与省级表彰的名额一并下达给各县（区、市）和市

直属单位。各县（区、市）和市直学校推荐的人选作为省级以上

表彰的候选人，经市表彰奖励工作领导小组综合评审确定全国模

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人选。其余人选原

则上为省级表彰奖励的候选人，占本县（区、市）的名额。市直

属单位名额的具体分配方案另行下达。市、县（区、市）教育局

正、副局长参与推荐评选按干部管理权限，应征得主管部门的同

意，再由市表彰奖励工作领导小组评审确定。 

四、为加强对评选表彰工作的领导，市教育局、人事局决定

成立 2004 年泉州市教育系统表彰奖励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见附件四)。各县(区、市)也应成立相应的表彰奖励工作机构。 

五、各县（区、市）和市直有关学校应严格执行有关文件规

定。凡不符合文件规定要求的或有弄虚作假的，将取消推荐评选

资格，名额不予追补。 

六、《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申报表》和

《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一览表》，

《福建省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申报表》和《福建省优秀教

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人选一览表》，《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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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教育工作者申报表》和《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推荐人选一览表》可分别从附件二、附件三下载。“全国模范教

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的有关申报书面

材料及软盘和“全省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有关申报书面

材料及软盘务必于 2004 年 6 月 23 日前报送市教育局人事科。 

 

附件：1、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省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

者名额分配表 

2、关于认真做好2004年“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

系统先进工作者”和“省优秀教师”、“省优秀教育

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3、关于认真做好2004年“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

教育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4、2004 年泉州市教育系统表彰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及

办公室成员名单 

 

 

泉 州 市 人 事 局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二○○四年六月十一日 

 

 

主题词：考培 教育  教师 评选表彰  通知 
  抄送：省人事厅、省教育厅，市委办、市府办、市委宣传部、

市总工会、市教育基金会、市教育工会，李副市长、    

洪副市长，(存档四)。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04年 6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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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省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名额分配表 

普通中学 中职和成教 小学(含特教) 幼儿园 其他院校 
类 

名     别
额 

单位 

合

计 教师 工作者 教师 工作者 教师 工作者 教师 工作者 教师 工作者
备注 

鲤城区 5 2    2  1     

丰泽区 4 2    2       

洛江区 4 2    2       

泉港区 7 3    4       

石狮市 7 4    3       

晋江市 13 4 1 1  5 1 1    其中:民办 
学校 1名 

南安市 17 6 1 1  7 1 1     

惠安县 12 5  1  5 1      

安溪县 13 5 1 1  6      其中:民办 
学校 1名 

永春县 8 3    3 1 1     

德化县 7 3  1  2 1      

市直、市属 11 2 1  1 3  1  3  
其中:民办 
学校 1名 

合  计 108 41 4 5 1 44 5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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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福建省教育厅 
              文件 
福建省人事厅 
 

闽人发〔2004〕71 号 

======================================================= 

 

关于认真做好 2004 年“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 

系统先进工作者”和“省优秀教师”、“省优秀教育 

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事局、教育局、教育工会、教师奖励基金会、各有关

大中专院校、省直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大力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倡导尊重劳动、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气，进一步激励教育系统广大教师

和教育工作者献身教育事业，不断推进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人事部、教育部决定于 2004 年教师节联合表彰“全国模范教师”

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省人事厅、省教育厅决定联合

表彰“省优秀教师”和“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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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彰名额 

2004 年，教育部、人事部分配我省表彰奖励“全国模范教师”

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名额 21 名；“全国模范教师”备

选人选 1名；省人事厅、省教育厅决定表彰奖励“省优秀教师”

和“省优秀教育工作者”600 名。表彰名额原则上按参评人数的

比例分配（附件 1），省有关主管部门和各设区市应按下达的表彰

名额分别下达到所属学校和县（市、区）。 

二、评选范围 

在全省教育系统从事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管理服务等工作

五年以上，2001 年以来取得突出或显著成绩的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其中“全国模范教师”和“省优秀教师”参评对象为各级各

类学校具有教师资格的专任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和“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参评对象为学校校长、教育行政部门和

其他教育机构管理人员。1998 年以来已获得“全国模范教师”、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和“省优秀教师”、“省优秀教育工

作者”荣誉称号的人员一般不再参加此次相应项目的评选，如确

有新的突出贡献，可准予参评，但要从严掌握。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厅（局）级（含）以上领导干部不参加评选。 

三、评选条件 

国家和省表彰奖励的基本条件是：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求真务实，勇于探索，

锐意改革，开拓创新，模范履行职责，无私奉献，师德高尚，能

够充分体现新时期人民教师的光荣形象，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积极实施素质教育，热爱学生，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在培养人才方面成绩

突出或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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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质量地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努力进行教育创新，

积极参加中小学课程改革实验，在教学改革、教材建设、实验室

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成绩突出或显著；  

3、在教育教学研究、科学研究、技术推广等方面有创造性

的成果，具有较高的或显著的科学价值或者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4、在学校管理、服务和学校建设方面有突出或显著成绩。  

四、评选方法 

1、评选采取自下而上推荐、逐级审核申报方式进行。普通、

成人高校和其他有关学校，分别由高校和省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评

选；中小学、幼儿园、中职和成教等由当地教育、人事部门组织

评选，设区市负责统一审核上报。 

2、根据国家对推荐评选的有关要求，各地在推荐人选时，

对农村小学特别是条件艰苦的农村小学连续任教 5年以上的专任

教师人选应占小学推荐人数的 40%以上，同时要注意推荐农村中

学优秀教师。对中小学连续从事德育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五年以

上的班主任、任课教师等人选应占中小学推荐人数的 20%以上，

高校也应注意推荐长期从事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两课”教师

和政治辅导员。同等条件下，应注意推荐优秀支教教师。各级各

类民办学校的人选应不低于推荐总人数的 3%（不含公办学校在职

人员）。 

3、推荐人选要切实保证专任教师数量。学校和教育行政部

门的管理人员，包括学校校长及其他职工的推荐人数，应严格控

制在推荐总人数的 10%以内。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参加优秀教

师的评选，其近 4年来，直接面向本、专科生的课堂教学工作总

量原则上不少于 400 学时（其中基础课教学工作量应占工作总量

的 60%以上）。 

4、推荐人选的评选要特别强调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实施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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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符合社会需要

的人才等方面的实际贡献。 

5、评选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好中选优、宁缺勿滥的原则，

充分依靠广大教职工，民主评选，严格考核，公正推荐，保证评

选推荐工作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确定推荐上报人选时，要分别征

求当地纪检、监察、计生等有关部门意见，要在其工作单位公示

5天，公示内容必须包括评选范围、条件和方法，被推荐人姓名、

年龄、职务、职称、教学工作量或行政工作有关情况等。对群众

反映的问题，要认真调查核实，在上报人选时，都应说明公示情

况，对反映的问题，如认为不影响评选的，应附调查核实材料。

要通过评选推荐工作，进一步激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人师

表、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

尚。 

6、各地在做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全国性和省表彰的评选推

荐工作的同时，也要积极开展各个层次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表

彰奖励活动。教师表彰奖励活动要与开展以“光荣的人民教师”

为主题的师德教育活动结合起来。 

五、奖励方式 

奖励工作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重在精神奖励的

原则。人事部、教育部将于 2004 年教师节期间联合召开表彰大

会，发布表彰决定，向“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工作者”荣誉称号获得者颁发奖章和证书；省人事厅、省教育厅

也将在今年教师节期间发布“省优秀教师”、“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的表彰决定，并颁发奖章、证书和奖金。 

省表彰的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奖金发放：中学、中职学

校、小学、幼儿园、乡镇文技校、教育（教师进修）院校、教育

行政部门及所属单位由省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发给，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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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办学校由其主管部门发给，部属高校由学校发给，其他高校由

其主管部门发给。 

六、组织领导 

在 2004 年教师节进行表彰奖励是我省隆重庆祝第二十个教

师节的重要活动之一。省教育厅、省人事厅、省教科文卫体工会、

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奖励基金会组成省教育系统表彰奖励工作

领导小组，并在教育厅人事处设立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各地

也应成立相应的表彰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七、申报材料和时限 

    为保证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各设区市务于 2004 年 6 月 15

日前将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名单及联系电话报省教育系统表彰

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04 年 6 月 30 日前各地和有关单位

报送下列材料： 

1、《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申报表》一式

四份。 

2、《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一览

表》一式一份。 

3、2004 年全国性表彰奖励评选推荐工作总结，包括评选工

作程序、评审委员会组成情况、公示情况和评审结果等。 

2004 年 7 月 20 日前各地和有关单位报送下列材料： 

1、《福建省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申报表》，各一式三

份。 

2、《福建省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人选一览表》，

一式一份。 

3、2004 年省表彰奖励评选推荐工作总结，包括评选工作程

序、评审委员会组成情况、公示情况和评审结果等。 

上述国家和省表彰奖励所有文字材料均存入计算机软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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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寸），其中国家和省表彰奖励材料的第 2项均存为 Excel 文

件，其余文件一律存为 Word 文档。书面材料与软盘一同上报，

软盘在上报前必须清除病毒。 

报送材料地址：福州市鼓屏路 162 号省教育厅人事处，邮编：

350003 

联系电话：（0591）7091252，7846921（传真） 

联系人：林怀 

 

附件： 

1、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省优秀教师、

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名额分配表 

2、2004 年福建省教育系统表彰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成员名单 

3、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申报表；省优

秀教师、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申报表 

4、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一览

表；省优秀教师、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人选一览表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人事厅 

二○○四年六月二日 

 

 

主题词：考培 教育  表彰  通知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04 年 6 月 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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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名额分配表（表一） 

 
单位 

名额 

类别 

福州 厦门 漳州 泉州 莆田 三明 南平 龙岩 宁德
省直、

厅直 

高校 

(含成人高校)

中职 

和成教 备注 

中学 1 1 1 1  1  1 1 

小学 

(含特教) 1 1 1 1 1 1 1 1 1 

全国

模范

教师

和全

国教

育系

统先

进工

作者 

幼儿园     1  1   

1 

 

1 

另外“全国

模范教师”

备选 1名 

1  

合计 21 2
*
 2 2 2 2 2 2

*
 2 2 1 1 1  

说明:*名额中含一名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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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名额分配表（表二） 

普通中学 中职和成教 小学(含特教) 幼儿园 高校 其他院校 
类别 

名额 
 单位 

合 
计 

教师 工作者 教师 工作者 教师 工作者 教师 工作者 教师 工作者 教师 工作者 

福    州 99 34 4 10 1 35 4 10 1     

厦    门 28 10 1 3  10 1 3      

漳    州 64 22 2 3  28 3 5 1     

泉    州 97 38 4 4 1 41 5 4      

莆    田 47 17 2 2  20 2 4      

三    明 47 16 2 2  22 2 3      

南    平 49 15 2 3  23 3 3      

龙    岩 51 20 2 3  21 2 3      

宁    德 50 17 2 3  22 3 3      

省直、厅直 57         43 5 8 1 

省委组织部 1           1  

省委宣传部 1           1  

省人事厅 1           1  

省劳动社会保障厅 6           5 1 

省农业厅 1           1  

省卫生厅 1           1  

合    计 600 189 21 33 2 222 25 38 2 43 5 18 2 

注：各级各类学校的名额均包含社会力量举办学校的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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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校 名 额 分 配 表 

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工作者(1 名，另外“全国模范教师”备选 1名)

学校名称 名额 

福州大学 1  

福建师范大学 1（备选） 

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 4名，教育工作者 1名） 

学校名称 名额 

华侨大学 1 

福建师范大学 1 

福建农林大学 1 

福建医科大学 1 

仰恩大学 1（优秀教育工作者） 

省优秀教师、省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 43 名，教育工作者 5名） 

学校名称 名额 

厦门大学 5（其中优秀教育工作者 1名） 

华侨大学 2 

福州大学 4（其中优秀教育工作者 1名） 

福建农林大学 3（其中优秀教育工作者 1名） 

福建医科大学 2 

福建师范大学 3（其中优秀教育工作者 1名） 

集美大学 3（其中优秀教育工作者 1名） 

福建中医学院 1 

漳州师范学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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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师范学院 1 

仰恩大学 1 

闽江学院 1 

福建工程学院 2 

莆田学院 1 

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1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1 

三明学院 1 

南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龙岩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鹭江职业大学 1 

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1 

黎明职业大学 1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1 

闽西职业大学 1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 

厦门华夏职业技术学院  1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1 

福建教育学院 1 

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1 

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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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福建省教育系统表彰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组  长：朱之文   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副组长：吴钦霖   省人事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李  红   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 

林国汉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席 

陈孔德   省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成  员：林传德   省人事厅考核奖惩培训处处长 

        张  路   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 

        苏文锦   省教育厅师管处处长 

        李  敏   省教育厅人事处处长 

        涂建玲   省人事厅考核奖惩培训处调研员 

办公室主任：李 红（兼） 

办公室副主任：李  敏（兼） 

涂建玲（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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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  国  模  范  教  师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申  报  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工   作   单    位                                          

姓              名                                          

申 报 荣 誉 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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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采用 A4 纸规格。 

二、请用计算机或钢笔（使用碳素或蓝黑墨水）准确如实填

写本表各项内容，书写要清晰、工整。个别项目填写不下时，可

加附页。 

三、表内的年、月、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 

四、“照片”一律用近期二寸半身免冠照片。 

五、“2001 年以来教学工作量”一栏由“全国模范教师”候

选人所在学校按每学年课时数填写；“全国模范教师”候选人为

教授、副教授的，所在高校要注明完成学校规定的本科教学工作

量情况。 

六、“从事德育或思想政治工作情况”一栏，由候选人所在

单位如实填写：（1）是否担任过班主任或学生辅导员，担任班主

任或学生辅导员的年限及起止时间；（2）担任班主任或学生辅导

员工作的主要业绩；（3）从事其他德育或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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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教
龄

 
学
历

 
专业技
术职务

 

所在
单位 

 
现任行
政职务

 

（照片） 

邮编  通信
地址 

 
电话  

个 
人 
简 
历 

 

曾获
主要
荣誉
称号
和 
奖励 

 

2001
年以
来教
学工
作量 

 

 

 单位盖章 

从事
德育
或 
思想
政治
工作
情况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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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

事迹

（由

所在

单位

填写，

不超

过

1500

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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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单 
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 
民政府 
教育、 
人事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地（市）
级人民 
政府教
育、人 
事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人 
民政府 
教育、 
人事部 
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教 
育 
部 审 
、 批 
人 意 
事 见 
部 

 
 
 
 
 
 

（盖章） 
                          年   月   日 



 21

 

 

 

 省  优  秀  教  师 
 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申 报 表 
 

 

 

 

 

 

设     区     市                                       

工   作   单    位                                          

姓              名                                          

申 报 荣 誉 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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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采用 A4 纸规格。 

二、请用计算机或钢笔（使用碳素或蓝黑墨水）准确如实填

写本表各项内容，书写要清晰、工整。个别项目填写不下时，可

加附页。 

三、表内的年、月、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 

四、“照片”一律用近期二寸半身免冠照片。 

五、“2001 年以来教学工作量”一栏由“省优秀教师”候选

人所在学校按每学年课时数填写；“省优秀教师”候选人为教授、

副教授的，所在高校要注明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工作量情况。 

六、“从事德育或思想政治工作情况”一栏，由候选人所在

单位如实填写：（1）是否担任过班主任或学生辅导员，担任班主

任或学生辅导员的年限及起止时间；（2）担任班主任或学生辅导

员工作的主要业绩；（3）从事其他德育或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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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教
龄

 
学
历

 
专业技
术职务

 

所在
单位 

 
现任行
政职务

 

（照片） 

邮编  通信
地址 

 
电话  

个 
人 
简 
历 

 

曾获
主要
荣誉
称号
和 
奖励 

 

2001
年以
来教
学工
作量 

 

 

 单位盖章 

从事
德育
或 
思想
政治
工作
情况 

 

 

 

 

                

  单位盖章 



 24

先进

事迹

（由

所在

单位

填写，

不超

过

1500

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25

 

所在单 
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 
民政府 
教育、 
人事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地（市）
级人民 
政府教
育、人 
事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人 
民政府 
教育、 
人事部 
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 
级 审 
人 批 
民 意 
政 见 
府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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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一览表 

 
（制表单位盖章）                                              制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性 

别 

民 

族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学历 

现任专业

技术职务

现任行

政职务

教

龄

拟授予荣

誉称号 

人选

类型 

备 

注 

              

              

              

              

              

              

              

填写说明：1、采用 Microsoft  Excel 格式制作表格。 

2、“姓名”栏：填写的姓名应与被推荐人身份证姓名及申报表所填写的姓名一致。 

          3、“工作单位”栏：填写工作单位的全称，如××省××市（县）第×中学。如是民办学校，请在备注栏注明“民办学校”。 

          4、“出生年月”栏：填写日期型数据，如出生于 1960 年 1 月，填写成 1960-01。 

          5、“拟授予荣誉称号”栏：选择填写“全国模范教师”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6、“人选类型”：全国模范教师人选请注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类型。 

7、“备注”栏：填写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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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优秀教师、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人选一览表 
 

（制表单位盖章）                                              制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性 

别 

民 

族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学历 

现任专业

技术职务

现任行

政职务

教

龄

拟授予荣

誉称号 

人选

类型 

备 

注 

              

              

              

              

              

              

              

填写说明：1、采用 Microsoft Excel 格式制作表格。 

          2、“姓名”栏：填写的姓名应与被推荐人身份证姓名及申报表所填写的姓名一致。 

          3、“工作单位”栏：填写工作单位的全称，如××省××市（县）第×中学。如是民办学校，请在备注栏注明“民办学校”。 

          4、“出生年月”栏：填写日期型数据，如出生于 1960 年 1 月，填写成 1960-01。 

          5、“拟授予荣誉称号”栏：选择填写“省优秀教师”或“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6、“人选类型”：省优秀教师人选请注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类型。 

          7、“备注”栏：填写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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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人〔2004〕63 号 

======================================================= 

 

关于认真做好 2004 年“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教育工会、各有关学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大力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倡导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气，进一步激励教育系统广大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献身教育事业，不断推进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教育部决

定表彰“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表彰名额 

2004 年，教育部分配给我省“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

育工作者”54 名。我厅原则上按评选范围在职人员数的比例分配

各设区市教育局、省直有关部门和学校（详见附件 1）。 

二、评选范围 

在全省教育系统从事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管理服务等工作五

年以上，2001 年以来取得突出或显著成绩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1998 年以来已获得“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的人员一般不再参

加此次相应项目的评选，如确有新的突出贡献，可准予参评，但要

从严掌握。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厅（局）级（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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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领导干部不参加评选。“全国优秀教师”参评对象为各级各类

学校具有教师资格的专任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参评对象

为学校校长、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教育机构管理人员。 

三、评选条件 

“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基本条件是：认真

学习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求真务

实，勇于探索，锐意改革，开拓创新，模范履行职责，无私奉献，

师德高尚，能够充分体现新时期人民教师的光荣形象，并具备下列

条件之一： 

1、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积极实施素质教育，热爱学生，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在培养人才方面成绩显著；  

  2、高质量地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努力进行教育创新，积

极参加中小学课程改革实验，在教学改革、教材建设、实验室建设、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成绩显著；  

3、在教育教学研究、科学研究、技术推广等方面有创造性的

成果，具有显著的科学价值或者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4、在学校管理、服务和学校建设方面有显著成绩。  

四、评选方法 

1、评选采取自下而上推荐、逐级审核申报方式进行。普通、

成人高校和省属有关学校，分别由高校和省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评

选；中小学、幼儿园、中职和成教等由当地教育部门组织评选，设

区市教育局负责统一审核上报。 

2、根据教育部对推荐评选的有关要求，各地在推荐人选时，

对农村小学特别是条件艰苦的农村小学连续任教 5 年以上的专任

教师人选应占小学推荐人数的 40%以上，同时要注意推荐农村中学

优秀教师。对中小学连续从事德育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五年以上的

班主任、任课教师等人选应占中小学推荐人数的 20%以上，高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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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意推荐长期从事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两课”教师和政治辅

导员。同等条件下，应注意推荐优秀支教教师。各级各类民办学校

的人选应不低于推荐总人数的 3%（不含公办学校在职人员）。 

3、推荐人选要切实保证专任教师数量。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

的管理人员，包括学校校长及其他职工的推荐人数，应严格控制在

推荐总人数的 10%以内。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参加优秀教师的评

选，其近 4年来直接面向本、专科生的课堂教学工作总量原则上应

不少于 400 学时（其中基础课教学工作量应占工作总量的 60%以

上）。 

4、推荐人选的评选要特别强调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实施素质

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人

才等方面的实际贡献。 

5、评选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好中选优、宁缺勿滥的原则，

充分依靠广大教职工，民主评选，严格考核，公正推荐，保证评选

推荐工作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确定推荐上报人选时，要分别征求当

地纪检、监察、计生等有关部门意见，要在其工作单位公示 5天，

公示内容必须包括评选范围、条件和方法，被推荐人姓名、年龄、

职务、职称、教学工作量或行政工作有关情况等。对群众反映的问

题，要认真调查核实，在上报人选时，都应说明公示情况，对反映

的问题，如认为不影响评选的，应附调查核实材料。要通过评选推

荐工作，进一步激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人师表、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的精神，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 

6、各地在做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全国性和省表彰的评选推荐

工作的同时，也要积极开展各个层次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表彰奖

励活动。教师表彰奖励活动要与开展以“光荣的人民教师”为主题

的师德教育活动结合起来。 

五、奖励方式 

奖励工作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重在精神奖励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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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发布表彰“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决

定，并颁发奖章、证书和奖金。 

六、申报材料和时限 

    各设区市和有关学校务于2004年6月30日前将下列材料送省

教育厅人事处： 

1、《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申报表》； 

2、《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人选一览表》； 

3、评选推荐工作总结，包括评选工作程序、评审委员会组成

情况、公示情况和评审结果等（如有“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

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名额的，一并总结）。 

上述所有文字材料均要求一式四份，并存入计算机软盘（3.5 寸），

其中第 2项存为 Excel 文件，其余文件一律存为 Word 文档。书面

材料与软盘一同上报，软盘在上报前必须清除病毒。 

 

附件：1、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名额分配表 

      2、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申报表 

      3、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人选一览表 

 

 

 

 

福 建 省 教 育 厅 

                              二○○四年六月二日 

 

 

 

主题词：教育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04 年 6 月 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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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名额分配表（表一） 

 
单位 

名额 

类别 

福 

州 

厦 

门 

漳

州

泉

州

莆

田

三

明

南

平

龙

岩

宁

德

省直、

厅直 

高校 

（含成人

高校） 

备

注

中学 3 1 2 4 1 2 2 2 1 

小学 

(含特教) 4 1 3 3 2 2 2 2 2 

幼儿园 1   1     1 

全国

模范

教师

和全

国教

育系

统先

进工

作者 中职和成教 1   1  1 1 1  

2 5  

合计 54 9
*
 2 5

*
9
*
3 5

*
5 5 4 2 5

*
  

 

说明:*名额中含一名教育工作者。各级各类学校的名额均包含社会力量举办学校的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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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  国  优  秀  教  师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申  报  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工   作   单    位                                          

姓              名                                          

申 报 荣 誉 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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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采用 A4 纸规格。 

二、请用计算机或钢笔（使用碳素或蓝黑墨水）准确如实填写

本表各项内容，书写要清晰、工整。个别项目填写不下时，可加附

页。 

三、表内的年、月、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 

四、“照片”一律用近期二寸半身免冠照片。 

五、“2001 年以来教学工作量”一栏由“全国优秀教师”候选

人所在学校按每学年课时数填写；“全国优秀教师”候选人为教授、

副教授的，所在高校要注明完成学校规定的本科教学工作量情况。 

六、“从事德育或思想政治工作情况”一栏，由候选人所在单

位如实填写：（1）是否担任过班主任或学生辅导员，担任班主任或

学生辅导员的年限及起止时间；（2）担任班主任或学生辅导员工作

的主要业绩；（3）从事其他德育或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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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教
龄

 
学
历

 
专业技
术职务

 

所在
单位 

 
现任行
政职务

 

（照片） 

邮编  通信
地址 

 
电话  

个 
人 
简 
历 

 

曾获
主要
荣誉
称号
和 
奖励 

 

2001
年以
来教
学工
作量 

 

 

 单位盖章 

从事
德育
或 
思想
政治
工作
情况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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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

事迹

（由

所在

单位

填写，

不超

过

1500

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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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 
人民 
政府 
教育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地(市)
级人 
民政 
府教 
育部 
门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 
人民 
政府 
教育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教 
育 
部 
审 
批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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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人选一览表 

 

（制表单位盖章）                                              制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性 

别 

民 

族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学历 

现任专业

技术职务

现任行

政职务

教

龄

拟授予荣

誉称号 

人选

类型 

备 

注 

              

              

              

              

              

              

              

填写说明：1、采用 Microsoft  Excel 格式制作表格。 

2、“姓名”栏：填写的姓名应与被推荐人身份证姓名及申报表所填写的姓名一致。 

          3、“工作单位”栏：填写工作单位的全称，如××省××市（县）第×中学。 如是民办学校，请在备注栏注明“民办学校”。 

          4、“出生年月”栏：填写日期型数据，如出生于 1960 年 1 月，填写成 1960-01。 

          5、“拟授予荣誉称号”栏：选择填写“全国优秀教师”或“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6、“人选类型”：优秀教师人选请注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类型。 

7、“备注”栏：填写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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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04 年泉州市教育系统表彰 
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组  长：郑建树    泉州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蔡文良    泉州市人事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陈伯禹    泉州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市直教育系统党委

书记、副局长 

        谢如俊    泉州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市直教育系统党委

专职副书记  

成  员：黄聪吟    泉州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助理调研员 

庄建宝    泉州市人事局考核奖惩培训科科长       

        俞  捷    泉州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 

        毛伟雄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陈泉木    泉州市教育局监察室主任 

        蔡席鹏    泉州市教育工会副主席 

        吴章鸿    泉州市教育局高等教育科科长 

        杨  伟    泉州市教育局中等教育科科长 

        胡建军    泉州市教育局初等教育与学前教育科科长 

        曾国跃    泉州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科长 

        黄志煌    泉州市社会力量办学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邱宝塔    泉州市教育局人事科副科长 

办公室主任：黄聪吟（兼） 

办公室副主任：庄建宝（兼） 

俞  捷（兼）  

成        员：林红娇  泉州市人事局考核奖惩培训科主任科员 

              谢德宗  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正科级督学 

              傅孙枢  泉州市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 

办公室设在泉州市教育局人事科，联系人：徐淑美，联系电话：

2766208 


